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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岔路口售鸟

“这些人是外地口音，他们目的性很

强，就是来捕夜鹭的。”夜鹭，是国家保护的

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简称“三有动物”）。每年5月至8

月，是夜鹭的繁殖期，刚出生的夜鹭幼鸟不

会飞行。因此，这些猎捕者可轻松猎捕夜

鹭幼鸟。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时间地点，警方当

场抓获了马某、唐某一行人。“我们猎得夜

鹭后会进行贩卖，交易地点选在隐蔽的乡

间树林小岔路口，并且约定两个固定时

间，分别是11：30至 12：00和 16：30至

17：00。”马某供述，“由于交易时间间隔很

短，来不及当场清点，一般就是口头说几

只鸟，付多少钱，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

经查，2019年8月，马某一伙在短短9

天内非法狩猎的夜鹭就有500多只，唐某

以同样的方式仅5次就非法狩猎夜鹭200

多只。猎得夜鹭后，他们将大部分夜鹭以

每只8元的价格卖给徐某。

揪出黑色产业链

该案案发后，溧阳市检察院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该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宋瑜连日

跟进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并与公安机关交

流梳理现有在案证据。

这些夜鹭被收购后究竟去了哪里？徐

某究竟是谁？宋瑜心中有很多疑问。跟着

徐某这条线索，检察机关持续跟踪引导侦

查，继而查出另一批犯罪团伙，并找到他们

的藏匿点——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林间小

屋。他们购买鱼苗后剁细剁碎，用勺子人

工喂养幼鸟。大概一周左右，待幼鸟能经

受长途运输颠簸，再将它们运送出去。为

此，办案民警多次奔赴南京、广州、广东清

远等地搜集证据。

宋瑜多次与公安部门讨论案情，根据

案外人提供的线索和犯罪嫌疑人供述，理

出一条黑色野生动物产业链：收购人徐某

等在溧阳购得夜鹭后，驱车走小路开往南

京溧水藏匿点，对夜鹭幼鸟进行短期非法

养殖，再运往广州、清远等地。接头人以每

只20元至33元不等的价格从徐某处收购

夜鹭后，再以更高的价格转卖至各大农贸

市场，最后流向人们的餐桌。

据悉，涉案的夜鹭近4万只，价值上千

万元。在溧水养殖点，侦查人员当场查获

并扣押的野生夜鹭就有2000余只。在检

察机关的监督下，这些鸟已移交林业部门

予以放生。

违法者无处遁形

溧阳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该案时发

现，这类非法狩猎、贩卖野生动物的案件，

打击、防控、查处和监管都存在一定的困

难。宋瑜说：“这些动物一般都出现在林

区，犯罪团伙行事谨慎隐蔽，较难发现。此

外，交通运输部门对伪装后的车辆，也难以

发现端倪。”

为此，溧阳市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各部门协同互助，完善野生动物保护

巡查机制、执法联动机制，提高破坏野生

动物的违法成本，让不法分子望而却步。

同时，该院还提出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机制以及野生动物收容机制，强化民众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确保野生动物得到及时

救助。

检察建议发出后，各镇区街道、林业部

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了野生动物集中整治专项活

动，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林区或水域适度

增加治安监控的配置数量，进行实时监控，协

同执法部门，加强对野生动物售卖、食用情况

的巡查力度，同时强化了对重要关卡运输车

辆的检查频次，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老人劝架后突然身亡

在张某亲属心中，张某乐于助人，深受

乡邻好评。2019年2月10日下午，一次购

物途中，热心肠的张某发生了意外。

当日下午2点左右，陈某带着妻子和

岳母驾车来到新宁县，因刮倒了曹某摆放

在店门前的一把秤，双方发生口角，陈某与

曹某的一双儿女打了起来。

张某恰巧遇到了这一幕，见双方打

成一团，场面十分混乱，他挤进人群极力

拉架劝阻。没想到当纠纷逐渐平息后，

张某却在打架现场晕倒在地，当即被送

往县医院抢救治疗。2019年3月22日，

在抢救了40多天后，张某因基底节区出

血并破入脑室导致呼吸系统衰竭，抢救

无效死亡。

鉴定意见称劝架或为诱因

2019年3月18日，受新宁县公安局的

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受理了张某

的损伤程度及伤病关系分析鉴定，后出具

鉴定意见：张某头部两处小搓擦伤符合钝

物作用所致，损伤程度轻微；张某本次右侧

基底节区出血主要为脑动脉自发性破裂导

致的颅内出血，劝架过程中引起的情绪激

动可能为动脉破裂的诱因。

事情发生之后，张某的亲属提起诉讼，

要求陈某与曹某的儿女共同赔偿各项损失

40余万元，并且赔礼道歉。

打架双方各补偿3万元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本案中，张某上街

购物恰遇被告之间发生纠纷和打架，张某

不顾自己的安危进行劝架，行为符合见义

勇为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

乐的传统美德，应当予以肯定和弘扬。原

告认为张某在劝架过程中情绪激动可能诱

发脑动脉破裂导致死亡，要求被告承担赔

偿责任，应当定性为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

纠纷。

被告两方的纠纷行为与张某的死亡后

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法院认为，从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看出，

张某最后因基底节区出血并破入脑室导致

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可以看出张某的死

亡后果并不一定是劝架造成的。

本案中，张某不顾安危进行劝架，虽然

劝架引起的情绪激动只是可能成为动脉破

裂的诱因，被告不是直接的侵权者，但作为

受益人，依法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受益

人给予见义勇为者适当补偿，有利于社会

助人为乐良好风气的形成，也符合公平正

义的精神。

因为这一见义勇为的行为，张某的家属

在庭审中陈述，政府承诺将通过相应的途径

予以解决张某花费的20余万元医疗费。

因此，法院酌情认定参与打架的各方

作为受益人各补偿3万元的经济损失。陈

某一方应当补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在

承担责任后，如果认为参与打架的本方亲

属应当进行分担，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曹

某的儿子和女儿作为打架的另一方，明确

表示之前预付的6.6万元系自愿赔偿或补

偿，法院对该行为予以支持与鼓励，本案

中，二人不再进行补偿。

同时法院认为，三被告不是故意伤害

张某，其纠纷行为与张某的死亡后果也无

直接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赔礼道歉，

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最终判决陈某在判决

生效后5日内补偿张某家属3万元。

劝架者身亡，打架双方补偿6万元
法院：劝架属见义勇为，被告双方应适当补偿

《潇湘晨报》周凌如

2019年2月10日下午，63岁的张某在购物时撞见路边有人起了纷争，跑

去劝架。没想到，等纠纷平息，张某却突然晕倒在地，抢救40多天后身亡。

鉴定结果显示，劝架过程中引起的情绪激动可能诱发了张某动脉破裂。

张某家属遂将当时当街打架的双方当事人，诉至湖南新宁县法院，索赔40

万元。

近日，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有意思的是，法院认为该案不属于生命

权纠纷，张某的劝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打架的当事人不属于侵权人而是受益

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捕获夜鹭幼鸟，购买小鱼人工喂养，一周后售出

从鸟巢到餐桌，这伙人是推手
《检察日报》刘璐璐

“有外地人在我们溧阳周边大肆狩猎夜鹭！”2019年5月，江苏省溧阳警方

接到民众举报后，当场抓获几名非法交易人员。目前，溧阳市检察院以涉嫌非

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对首批涉案的10名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

起了公诉。


